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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设研院”）

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公

司拟对 2020 年实施的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进行调整，

并发布了《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2-081）。就此事项，公司再次补充公告如下： 

一、本次调整考核指标的背景 

近两年来，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不断演变的行业发展趋势，公

司积极实行区域经营政策，先后在河南省内设置 6个区域分中心、3 个办事处及

1个分院，河南省外设置粤港澳、四川、云南、新疆等 18个区域分中心，初步完

成了公司的全国市场布局。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现场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特

别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要求，公司又陆续在广州设立粤港澳区域服务中心，

在洛阳设立洛阳区域服务中心，在成都设立成渝区域服务中心，在杭州设立长三

角区域服务中心，及时把握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技术服务。 

同时，借助公司在钢结构桥梁研发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公司还启动了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及产业转化创新基地的建设，以推动公司研发成果的“产品化、工

程化、产业化”，实现公司的产业创新升级，完善公司在工程领域全生命周期一

体化服务产业链的布局，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上述对新市场和新业务的培育的开展，不可避免地会使公司短期投入的成本

费用大幅增加，而收益却不能及时反映在当年度。在此背景下，公司 2020 年实

施的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设置的单一的净利润考核指标显然不能反映公司最近

两年发展的新情况，一边是公司业务按照公司最新战略发展方向卓有成效的开展，



一边是以股权激励对象为代表的的广大员工的辛勤付出得不到肯定，严重影响股

权激励的效果，短期来看不符合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初衷，长期来看也是不符合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鉴于上述发展变化，目前，公司内部也调整了绩效考核制度，建立了以“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为主要指标的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全员经营”意识，加

速推进属地化经营、生产、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区域中心布局，深耕河南省内市场，

积极布局河南省外及海外市场，不断培育新的业务领域，效果显著。“重营收、

强开拓”也将是公司长期坚持的经营思路。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发挥考核指标的引导作用，进一步激发股权激励对象工

作热情和积极性，本着“营业收入”与“净利润”考核指标并重的原则，公司拟

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指标进行调整，即

在保持原有“净利润”考核指标的同时，新增“营业收入”指标考核维度。 

二、调整后考核指标的合理性 

本次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考核指标，即新引入“营业收入”

考核维度，增加“以 2019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55%”解除限售条件，不存在降低股权激励考核目标实现难度的情形，具体分析

如下： 

设研院近年营业收入情况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按较

2019 年增长

55%测算） 

营业收入（亿元） 15.79 18.86 20.52 24.47 

较 2019 年增长率 —— 19.44% 29.96% 55.00% 

同比增长率 —— 19.44% 8.80% 19.25% 

由上表可知：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9.44%

和 8.80%，如实现本次新增的业绩考核指标，公司 2022 年度营业收入至少要同

比增长 19.25%。这样的增长目标，对处于一个成熟且竞争激烈的行业的企业来

说并非易事。且对比公司最近两年的营收增长情况，这个营收目标也很有挑战性，

根据公司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2 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为 9.57 亿元，离实现考核



目标还有 14.90 亿的差距，该差距将近等同于公司 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总额。 

综上，公司认为，股权激励的考核目标设置对激励效果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引

导作用，本次业绩指标调整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根据公司客观经营情况变化将考核

指标设置得更加合理，从而进一步激发相关激励对象的积极性，将激励对象的利

益与公司和股东的长期利益趋于一致。 

本次调整事项将在公司拟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上审议。 

特此公告。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7 日 


